
澄江市统计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费。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国发〔2025〕9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云政发〔2025〕12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统计局。
项目基本概况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全面摸清新时代我国“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全面摸清新时代我国“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

2.（1）普查对象我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2）普查行业范围是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3）普查主要内容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4）普查标准时点2026年12月31日24时，时期资料为2026年度资料。
3.澄江市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

六、资金安排情况

澄江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费项目预算安排资金698,4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澄江市统计局2026年（准备阶段）核心任务：成立普查机构7个（含市级办公室、6个镇（街道））；开展多渠道宣传动员，覆盖城乡人口17万人次；选聘并培训普查人员480名；完成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完成全域清查摸底，预计核查农户规模4万户；部署遥感测量设备，完成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预测量20.77万亩。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实施能精准摸清粮食生产、设施农业等核心数据，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提供支撑，全面反映农民生活变化与乡村治理成效，为民生保障政策落地提供依据，增强公众“三农”关注度与参与感，建立动态更新的农业数据库。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编制统计资料制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澄江县统计局关于申请解决编制统计资料经费的报告》（澄统请〔2016〕3号）、关于印发《澄江县统计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澄编办发〔2019〕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文件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围绕澄江市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质量编印制作各类统计资料，形成一套完整、准确、系统、详实的统计资料，充分发挥统计资料编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窗和参谋助手作用，揭示澄江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助力澄江市委、市政府的宏观决策，为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统计信息服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五、项目实施内容

编制2025年度《统计公报》，预计编制200册；2024年—2025年编制《统计公报》共计400本；编制2025年度《统计年鉴》，预计编制300本；编制2022年—2024年《统计年鉴》及制作七人普年鉴共计420本；每季度编制一次经济运行小册子，预计编制600册；2024—2025年编制经济运行小册子1200本；每季度编制一次统计分析报告汇编（4月、7月、10月、1月），预计编制200册；2024—2025年编制统计分析报告汇编400本；其他临时性统计资料预计编制3500册。

六、资金安排情况

编制统计资料制作经费项目预算安排资金101,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围绕澄江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质量编印制作《统计公报》600份、《统计年鉴》（2022）100份、《统计年鉴》（2023）100份、《统计年鉴》（2024）200份、《统计年鉴》（2025）300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小册子1800份、季度统计分析报告汇编600份及其他统计资料，形成一套完整、准确、系统、详实的统计资料。

八、项目实施成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立足澄江统计工作实际，真实、正确、完整、及时的把相关统计数据给予公开。记载历史数据，通过系统整理年度经济数据，完整记录社会发展轨迹，为后续研究提供连续、系统的史料支持；辅助决策制定，作为市委、市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工具，统计年鉴整合多部门数据，帮助全面掌握经济运行规律；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权威数据展示地区发展成果，吸引投资与合作，助力招才引资和对外交流；提升数据价值，规范整理原始数据，消除杂乱无章的信息，使统计数据更具分析价值和实用性。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经费。
二、立项依据

澄财预〔2025〕12号澄江市财政局关于编制2026—2028年中期财政规划和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充分认识改进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健全统计机构，充实基层统计力量，进一步提高基层统计数据质量；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提身统计信息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统计目标责任制；强化统计法制建设，开展依法统计，维护统计的严肃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充分认识改进统计调查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统计机构，充实基层统计力量；加强部门统计，充分发挥统计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提高基层统计数据质量；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提身统计信息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统计目标责任制；强化统计法制建设，开展依法统计，维护统计的严肃性。

六、资金安排情况

澄江市统计局专项统计业务经费项目（自有资金）预计2026年收入200,000.00元，包含综合统计业务费90,000.00元，经济普查经费20,000.00元，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经费40,000.00元，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费5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基层统计人员培训，夯实基层统计力量，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等，高质量编印制作各类统计资料，形成一套完整、准确、系统、详实的统计资料。

八、项目实施成效

当今世界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统计数据已成为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作为统计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微观调查数据由于其广泛性和权威性，在服务宏观决策、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意义重大，日益成为宝贵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通过各种统计资料的开发录用，在统计数据开放共享、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上下功夫，进一步发挥好微观统计数据在科学研究、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助力国家宏观决策，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